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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圖例 

一、合併計算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(本原則第六點第一款第一目)： 

 
*以邊長分別為二百公尺與一百公尺之二公頃面積案場為例 

 

  



2 
 

二、合併計算面積未達二公頃者(本原則第六點第一款第二目)： 

 

*以邊長分別為二百公尺與五十公尺之一公頃面積案場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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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案場總面積達二公頃以上之太陽光電設施，其附屬之升壓站、單元變電站

及變流器之放置(本原則第六點第二款)： 

 

*以邊長分別為二百公尺與一百公尺之二公頃面積案場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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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併計算情境說明： 

 

 


